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优秀青年导师
学术和指导能力提升计划（国际访学）项目协议书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简称甲方） 委托            为本单位代理人与          （简称乙方），就甲方派遣乙方出国事宜，签订如下协议：

第一条：甲方根据人才培养和学科建设发展的需要，乙方接受甲方的派遣。资助乙方赴　　　　   　　　　进行自　　　年　　月　　日至　　　年　　月　　日为期　　　个月的访学，甲方资助金额为　　　　　　元人民币。甲方提供乙方一次经济舱往返国际机票和办理护照、签证等费用（实报实销，最高额度不超过1万元人民币）。

第二条：甲方和乙方商定的出国内容是：                             
                            ；乙方须达到的预期目标为：               
                                                                   。

第三条: 乙方在国外，应专心学习，遵守所在国法律，不做有损国格之事，每季度应以书面形式向甲方汇报学习进展情况。

第四条：乙方无论因何种理由需延长出国期限，均应至少提前四十五天向甲方提出书面申请，经甲方批准后方能延长。在延长期间乙方所需费用自行解决。

第五条：乙方出国期满回国（境）后应在二星期内向甲方报到，并向甲方提交《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优秀青年导师学术和指导能力提升计划国外访学评估表》。

第六条：乙方有责任回国后根据本协议书第二条内容规定，在进修结束回校后根据进修访学目的，及时向研究生分院提交有关研究生教学活动的改进的材料，如在一个月内提交课程设置的改革方案，并在经论证可行之后的一个学期内实施改革；或在一个月内提交有关研究生培养方案改革的建议稿；或在三个月内提交有关课程的编写或编译教材等。
第七条：乙方违反本协议书时，甲方对乙方进行导师考核时，原则上认定为不合格。

第八条：经甲方同意，由         为乙方出国的国内保证人，履行督促乙方执行本协议书责任，如乙方违约，保证人须认真协助甲方追究乙方的责任。

第九条：本协议书自三方签字之日起生效，签字各方保证遵守执行。有效期限至本协议书第六条规定的服务年限期满为止。

如有必要时，经甲方、乙方和乙方保证人三方协商一致后，可对本协议书进行修改或补充。
 协议书一式叁份，甲方持壹份，乙方和乙方保证人各持壹份。
 甲方代理人（签字）：                  乙方（签字）：

 甲方公章                             乙方保证人（签字）：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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